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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李步云  阎云峯 
 

  广义的法同人类社会共始终。它最初表现为禁忌，后来发展成习惯、习惯法，最后成为成文

法。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一种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予以调整，这是法存在的客观根据。在当

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石，为社会和谐提供基本的规则保障。 
  法治是解决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途径。社会和谐是相对于社会不和谐而言的。社会中客观存

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如富有与贫困、秩序与自由、权威与服从的矛盾以及不同种族与民族、不同

宗教与政治信仰的冲突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处置与解决，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对

抗与冲突，进而危害社会安定、阻碍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在任何社会里，法都是调节与解决各

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基本手段。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越需要通过法

律的手段来解决，法治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作用就越大。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本质是利益问题。马克思说过，

人们通过斗争所要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存在巨

大差异，因此产生了矛盾与对抗；其他社会矛盾如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

间、不同政党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也无不同利益有关。虽然这些利益矛盾的

解决必须依靠经济、政治、文化各种条件和手段来调节与解决，但法律机制是利益分配和调节的

一种最具体、明确、普遍、权威与终极的方式，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途径。现在人们

通常所指的狭义上的法（即国家出现以来的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通过权利与义务、职权

与职责的形式来调整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权益，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规则。法的国

家意志性、强制执行性、行为规范性、权利可诉性等基本属性，决定了法在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

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公平正义与诚信友爱。

要在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中树立起公平正义与诚信友爱的观念，除了普遍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

养，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是决定性的因素与条件。首先，法本身具有正义属

性。法具有以下特性：“一般性”，它是为所有社会成员制定的，因此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共同遵守；

“公开性”，内部规定不是法，法要为全体社会成员遵守，就必须被人们知晓；“平等性”，法律

一旦被制定出来后，人人都要平等地遵守，不能对任何人有特权或歧视，否则法律就会没有权威；

“不溯及既往性”，不能用今天制定的规则去处理过去人们发生的行为，否则也是不公正的。 
  另外，法与道德密切相关。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良法”之治。法在不同程度上体现

了人类所共有的进步的伦理观念，如主权在民、依法治国、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公平公开公正

等。法的伦理价值使法治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是法治能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基石的

伦理根据。 


